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公有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与加强学校公有住房的管理，妥善解决部分教职工及相关人

员临时住房的困难，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有住房是指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拥有所有权，或者

实际占有、使用的公有住房，以及因房改换购等原因，由学院代管的公有住房，

包括各类成套住房、单身宿舍、集体宿舍等。

本办法所称自有产权住房是指本人或配偶拥有产权的住房，包括实际拥有但

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住房。

第三条 学校公有住房由资产采购与管理处（以下简称资产处）负责管理和

安排使用。其承担的主要职能：

1.负责公有住房管理有关制度的起草和执行。

2.受理公有住房租赁或调整申请。

3.代表学校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协议，办理承租人入住和退房手续。

4.联合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等相关部门，对违规住户进行清退和处理,对空

置公有住房进行不定期巡视检查。

5.负责收集、整理公有住房的有关资料和数据，建立房产档案。

6.负责受理、解决教职工反映的其他公有住房问题。

第四条 学校各部门要积极协助资产处开展公有住房管理工作，负责本部门

违规住户的思想教育工作，直至纠正违规行为。

第五条 我校公有住房类型分为：人才公寓、周转房、临用房、集体宿舍。

学校可以根据公有住房存量以及使用的实际情况，调整公有住房类型和房源。

第六条 可申请租住学校公有住房的人员类别：

第一类人员：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第二类人员：在德阳市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学校在职教职员工。

第三类人员：在德阳市有自有产权住房，但均距离学校较远的学校在职教职

员工。

第四类人员：因工作原因，需在学校集中住宿的学校临聘人员。

第五类人员：经学校集体研究，认为可以租住学校公有住房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不同类别人员可申请租住的公有住房类型：

第一类人员可申请租住人才公寓、周转房；第二类人员可申请租住周转房；

第三类人员可申请租住临用房；第四类人员可申请租住集体宿舍；第五类人员由

学校根据具体情况指定房源。

第八条 各类别申请人员的租赁期限：

1.第一类人员，自申请人入职我校起算，最长租期为十年，期满后不再续租。

2.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人员，自申请人承租起，最长租期为十年，期满

后原则上不再续租，确有需要的，须在期满前向学校重新申请。

3.第五类人员，其最长租期根据学校集体研究的决议执行，决议未明确的，

自申请人承租起，最长租期为十年。期满后原则上不再续租，确有需要的，须在

期满前向学校重新申请。

第九条 学校公有住房租赁选房顺序:

1.第一类人员，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时间，即时选房。同一批递交申请的，原

则上按照申请人入职我校的时间确定选房顺序，入职时间相同，则按照年龄大小



排序。

2.第二类、第三类人员，学校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集中选房。选房的顺序，

原则上按照申请人入职我校的时间排序，入职时间相同，则按照年龄大小排序。

3.第四类人员，由资产处会同用工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4.第五类人员，由资产处根据学校集体研究的决议安排。

第十条 公有住房收费标准：

1.安装有电梯的人才公寓、周转房、临用房：目前暂按现行租金价格 7元/

（月.平方米）收取，押金为 1000 元/套，能源费、物管费自理。

2.未安装电梯的人才公寓、周转房、临用房：目前暂按现行租金价格 5元/

（月.平方米）收取，押金为 1000 元/套，能源费、物管费自理。

3.集体宿舍：原则上每个房间设两个床位，目前暂按现行租金价格 50 元/

月/床位收取，押金为 100 元/床位，能源费由入住人员分摊。

公有住房相关费用标准实行动态管理，今后租金标准随市场价格变化做相应

调整。

第十一条 申请人选定房源后，原则上不得进行调换或要求重新选房。若因

房屋本身存在严重问题，且经学校维修后依然无法达到入住条件的，申请人可以

在同类型剩余房源中重新进行选房，或者在学校组织下一次选房时，优先选房。

第十二条 承租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及时无条件退出所租公有住房:

1.因自身情况变化或学校政策调整，承租人不再符合租住资格条件的。

2.在租赁期满后未重新获得租住资格的。

3.拒不配合学校公有住房管理工作的。

4.违规使用公有住房的。

5.本人及配偶在我校租住了两套或多套公有住房的。

6.学校认定应退出公有住房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协议前，应对房屋进行检查，确认房屋基本设

施完好。使用期间，公共区域的维修工作由物业或学校承担，室内区域维修维护

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 租赁期内仅限承租人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居住使用，严

禁将所承租的公有住房转让、出租、调换或改变住房使用性质，不得利用公有住

房谋取利益。

第十五条 租赁期内，承租人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承租人需时刻注意防火、

防盗、防触电等，不做危及人身安全的活动，并且承租人在房屋内发生的一切安

全事故都由承租人自己承担，与学校无关，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水电煤气使

用不当、在房屋内摔倒等造成的人身伤亡。

第十六条 承租人不得在室内搭建家禽宠物用房。不得私自移动或改动供电、

供水、供气等设施。严禁在室内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承租

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如确实需要对房屋进行装修的，须

向资产处提出申请，获批后才能实施。装修过程中不得更改房屋结构，产生的费

用及相关责任由承租人自行承担。退房时，承租人不得要求学校或下一承租人进

行相关费用补偿。

第十七条 承租人应配合学校对房屋实施有效管理，搞好治安、消防、环境

卫生等各项工作，应主动配合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检查。

第十八条 对违规使用公有住房的，学校将视情况予以经济处罚，情节较为

严重的，学校将纳入师德师风负面清单。给学校造成损失的，要按照实际损失进



行赔偿，触犯刑律的，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退房时，承租人须保持房屋设施完好并能正常使用，须将房屋打

扫干净，结清相关费用，经资产处和学校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交回房屋的全部

钥匙，凭《退房证明》退还押金。

第二十条 因上位文件要求、学校发展规划需要以及其他客观因素影响，学

校有权提前终止租赁协议或者对承租人所租房屋进行调整，承租人应配合学校按

期搬离或调整。由上述原因导致租赁费用发生变化的，据实结算。承租人不得因

上述原因向学校提出索赔或补偿要求。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发布之日前已入住公有住房的，应执行本办法的有关规

定，重新认定资格并签订租赁协议。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资产处负责解释。


